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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历下下天天桥桥试试点点街街道道综综合合执执法法
执法人员管理将实行红黄牌警示制度

本报4月30日讯（见习记者
于悦） 济南市经信委、市工商局、
市质监局于3月11日起组织开展了
本年度第一季度加油站油品质量抽
检工作，在5个县（市）区的抽检中，
有4个加油站不合格。

本次抽检在章丘市、平阴县、长
清区、槐荫区、市中区5个县（市）区
抽取了30个加油站的60个样品，有
车用汽油样品27个，车用乙醇汽油
样品3个，车用柴油样品25个，普通
柴油样品 5个。本次抽检的 60个样
品，所检项目全部合格的样品56个，
总合格率为93 . 3％；不合格的样品
共4个，总不合格率6 . 7%。所抽检27

个车用汽油样品中，所检项目全部
合格的样品25个，合格率为92 . 6％。
所抽检3个车用乙醇汽油样品所检
项目全部合格。

所抽检25个车用柴油样品中，
所检项目全部合格的样品23个，合
格率为92％，不合格率为8%。所抽
检 5个普通柴油样品，所检项目全
部合格，合格率为100％。

按有关规定，本次抽检中把
2014年第四季度抽检中被检测为不
合格的全部6个加油站列为抽查对
象。其中，济南市长清区海洋顺达加
油站为第二次抽检不合格，年审不
合格，济南市工商局将依据相关规
定对其予以处罚。

济南市经信委表示，对于本次
抽检不合格名单中所涉及的加油
站，将对其《成品油零售批准经营证
书》暂缓年审，限期整改。

成品油质量抽检

四加油站不合格

乡镇街道综合执法

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

据王新民介绍，乡镇（街
道）综合执法服务工作的内
容主要是行政执法巡查权、
违法行为制止权、提请行政
处罚权、违法行为改正督查
权。

在执法的过程中，探索
建 立 上 下 联 动 快 速 处 置 机
制，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按照委托下放的事项和
权限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属
于受委托执法事项的，及时
巡查发现、劝说教育和纠正
制止；超出委托执法权限的，
根据委托协议书约定，立即
或 12小时内移送告知县政府
有关执法部门，县政府有关

执法部门立即或12小时内到
现场进行处理，并将处罚结
果反馈给乡镇，由乡镇对违
法行为改正进行督查。

这一综合执法形式已经
在商河县进行了一段时间的
试点，“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王新民说，从效果
上来看，主要是执法效率显
著提高，有效解决了以往行
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看得
见的管不着”和“管得着的看
不见”的问题。

据王新民介绍，今年济南
将在历下区和天桥区各选一两
个街道办展开综合执法试点，
条件成熟时全面推广；积极探
索在县（市）区级政府分领域设
立统一的综合执法机构，为整
合执法队伍、推进综合执法做
好准备。

加强执法人员动态管理

建立红黄牌警示制度

如何对执法人员进行规范
管理，也是市民关注的热点。对
此，王新民表示，在坚持“持证
上岗、亮证执法”的基础上，济
南将不断加强执法人员动态管
理。去年开展在岗执法人员专
项清理工作，消除临时工（合同
工）违规执法现象。今年，济南
市制定了《济南市执法人员履
职行为监督管理办法》，建立红
黄牌警示制度，进一步完善了
执法人员动态管理机制，5月1
日起这个规定将正式实施。

此外，去年济南市法制办对
市环保局、市质监局等24个执法
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进行审
定，细化标准8256条，对行政处

罚事项及裁量标准、处罚幅度、
罚种进行完善，进一步约束执法
人员行为，减少处罚随意性。

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

解决推诿扯皮问题

现在，济南市民遇到问题
已经习惯了拨打12345寻求帮
助，可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
行政执法机构之间会产生执法
争议，甚至是推诿扯皮。

为解决这一类问题，落实
行政执法管理责任，市热线办
与 市 法 制 办 联 合 印 发 了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联席会
议制度》，确定每季度召开一次
联席会议，专题研究热线办理
工作过程中遇到的行政执法机
构之间执法争议事项，并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意见。

4月30日，济南市
法制办主任王新民到
12345接听市民来电，
对乡镇街道综合执法、
执法人员管理、解决部
门推诿扯皮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了解答。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城管执法人员对街
头的烧烤摊进行取缔 (资
料片)。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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